
 

華興學校財團法人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 
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週週通報 

教務處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110年 3月 26日） 
◎教學組： 
一、3月 30日(二)13:15〜16:05全校教師研習，學生停課自習。 
二、3月 31日(三)、4 月 1日(四)第二次段考，請用心準備、認真應試。 
◎註冊組： 
一、高一高二模擬考成績開放查詢。 
二、3月 25日(四)〜4 月 9日(五)國三基北區免試入學「第二次志願模擬選填」請各班依序至電腦教室完成，學生亦可在家自 
    行完成。 
三、3月 25日(四)〜4 月 9日(五)國三「臺北市優先免試入學第一類」練習選填志願。5月 17日(一)正式選填志願與報名， 
    25日(二)撕榜。「第二類」 
    6月 1日(二)正式志願選填與報名，11 日(五)公告分發序，15日撕榜。 
四、3月 31日(三)高三參加「大學個人申請第一階段篩選結果」公告；4月 1日(四）「科大個人申請第一階段篩選結果」公告。 
    請導師提醒學生依各校系規定時間上傳備審資料。 
五、3月 27日(六)〜28日(日)「師大附中科學班」複試。 
◎外語中心： 
一、110年 4月 5日(一)前，欲參加 2021醒吾盃「全國高中職外國語獨唱比賽與英語超短劇比賽」者，請掃 QR code 加入群組 
    報名。活動資訊已公告學校網站。 
二、110年 4月 9日(五)前，欲參加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09學年度楓城使者營 Shoot for the Moon 活動者，請至網站 
    報名。活動辦法已公告學校網站。活動報名請掃右側 QR code。 

 
 

 

 

學務處：  
◎訓育組： 
一、109學年度畢業生學習卓越市長獎、表現傑出市長獎評選辦法已公告於校網，申請截止日 4月 13 日(二)。 
二、維護學生升學權益，每學期須完成服務時數(國中部六小時；高中部八小時)。 
◎學生事務組： 
一、學生請假請務必依學校請假規定於 3日內完成銷假程序，敬請家長協助督促學生完成請假手續以維護學生權益；另學生如因病或臨時有事需請假 
    者，煩請家長務必先行電話告知導師或學務處。  
二、依本校「生活常規須知」規定，學生上課超過 3分鐘未進教室登記遲到，15分鐘後進教室以曠課計，列入「全勤獎」計算，請同學聞聽鐘響後快 
    步進入教室。 
三、請家長協助要求學生在校活動時，請尊重他人、同理他人、不得口出穢言、不得嘲笑同學，如同學有遭受欺侮時，切勿私下處理，請務必立即向師 
    長反應，避免衍生衝突事件，維持友善學習環境。 
四、再次宣導本校手機使用規定：學生於到校後請將手機繳交導師或夜導處保管，經查獲未依規定繳交手機者均依校規懲處。  
五、生活常規宣導： 
  1.小學部籃球場下午 17：00〜18：00 時段為交通車停放處，為維護學生及校內交通安全，該時段禁止打球，經查獲者依校規懲處。 
  2.晚自習下課時間請勿在教室內或走廊奔跑追逐，更嚴禁至籃球場活動，避免視線不佳衍生安全問題。 
  3.晚自習時間已更改至 18:30 實施，請同學注意時間，另無參加晚自習的通勤生請於放學後儘速返家，非必要不要在學校逗留，最晚請於 18:00離開 
    學校，避免干擾學校夜間管理。 
  4.嚴禁私訂外食進入校園；通勤生嚴禁幫住宿生攜帶外食(早餐、飲料、零食)。 
  5.非住宿生嚴禁進入宿舍，查獲者依校規懲處。 
六、5月 1日起換季(改穿短袖制服及運動服)，請提早檢整。 

◎體育組：   
一、3月 29日(一)、4 月 1日(四)段考週，課後社團籃球社、棒球社停課。 
二、4月 15日(四)〜4 月 29 日(四)第九節，舉辦高中組、國二組班際壘球競賽。 
三、4月 16日(五)早自習實施各年級體育科筆試。 
四、4月 23日(五)13:15〜14:05舉辦國一班際有氧舞蹈比賽。 
◎衛生組： 
一、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之國際疫情愈加嚴峻，應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、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；出入公共場所，應保持室內 1.5公尺、室外 1公尺安 
    全社交距離；注意個人衛生(勤洗手、咳嗽禮節)，如有呼吸道症狀時應佩戴口罩，儘速就醫，個人自主健康管理並通報導師及衛生組。 
二、為防範流感群聚事件發生，請落實生病不上課防治措施，以維護師生健康，經診斷為流感，國中及高中職學生者應請假至少五天(含假日)依北市衛 
    生局第 1090137095號函辦理。 
◎交通組： 
一、109-2學期乘車證已發放完畢，請確實依乘車證之標示乘車，不得擅自更換路線或時段隨意搭乘，以免損及他人乘車權益，如查獲違搭者，將依校 
    規嚴懲。 
二、乘坐學生交通專車於上學時段若發現車輛久候未至(逾 15 分鐘），各站學生即以 3至 4人為一組，共乘計程車上學。到校後除立即向導師回報平安 
    到班外，並請付款學生持車資收據於 3日內向學務處周教官完成請(墊)款，以利彙整後統一向車輛業者求償。 
三、新冠肺炎防疫期間搭乘校車時務必全程配戴口罩、勿於車上飲食並減少同學間非必要之互動，以維乘車安全與身體健康。若有違反規定，經勸導仍 
    未改善或再犯者，將依校規懲處。 
四、上、放學時段家接車輛請依規定路線繞駛小學部圓環後離校，切勿任意駛入上校區，避免於學生交通專車下客作業區內造成師生與車輛動線衝突之 
    危險情形。 

輔導室： 
一、3月 25日(四)國一生命教育講座，講題為「與家庭共舞」，講師為郭國慶老師。請國一同學完成講座心得(至少 100字)或完成下列反思問題，請抄題 
    並詳答。 
  1.以「四個解決意見分歧的積極方式」，分享一件你曾經與父母親意見不同的事情？你會用哪種方法來解決？為什麼？(至少 100字) 
二、4月 16日(五)13:00前，請國中部要參加「臺北市 110年度暑假國中生職業輔導研習營」的同學至輔導室繳交報名表及費用，相關營隊資訊請至本 
    校公佈欄下載或掃描 QR-Code。 
三、本週凱歌堂詩歌活動因段考前暫停一次。 
四、高一高二家長，欲申請「學習歷程檔案-親子帳號」者，請先至高中校務行政系統(連結見下方 QR Code)，選擇「其它登入」選項，輸入家長帳號 
   (P+學生學號)，與密碼(預設學生身份證字號，若已修改但遺失密碼，需致電分機 212黃組長回復預設值)，進入系統後點選「親子綁定」，確認「學 
    生相關資訊」，點選「申辦親子帳號」填寫並送出。待校內系統確認後，會寄出通知信至您所填寫的信箱，家長將可以於「臺北市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
    系統」中，點選「臺北市單一身份驗證服務」，登入至學生之學習歷程檔案系統，了解學生已上傳之資料。上述流程參考檔案，見下方 QR Code。 
五、國三各班家長，請在 4月底前用家長帳密登入「臺北巿第二代國中校務行政系統」，完成填寫孩子的「升學建議」及「家長的話(3年)」。家長帳號為 
    D或 M加孩子身分證字號(共 11 碼)，預設密碼為孩子學號，若需報考五專的孩子，一定要選填五專選項。若有疑問，請來電輔導室#251蔡老師、#252 
    林老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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